
經濟局通告 
 

 

 

通告: 05 / 2006 / DGCE 
 

日期: 2006-12-21 

 

 

更新活家禽、魚類及蔬果類等的進口

准照及申報單 

− 企業團體 

− 社會通訊 

− 內部傳閱 

− 國際互聯網 

− 張貼 
   

 茲通知從事活家禽、魚類及蔬果類等貨物進口的經營人，基於澳門

對外貿易“貨物分類表/協調制度＂第四修訂版將於 2007 年 1 月 1 日生

效，上述有關貨物的進口准照及申報單內的“貨物分類表編碼＂部份編

碼會因應而作出變更，為方便經營人使用而需印制新的表格，敬希各經

營人注意。 

 新的表格從 2007 年 1 月 1 日開始使用，而舊版進口准照及申報單仍

可繼續使用，或可到印務局更換新的進口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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